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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9期  112年 7月 1日 

宗旨：尊重生命（生命無價、生而平等） 

      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好要更好） 

願景：成為「台灣最佳社區醫院」。 
任務：1. 成為台灣推動 ESG的典範醫院。 

      2. 貫徹政府衛生政策及善盡社會責任。 

      3. 建構優質安全的健康照護。 
      4. 提供最佳社區健康服務。 

      5. 羅致優秀人才，並致力教學研究。 

      6. 落實健康促進醫院政策。 
      7. 發展以高齡親善為特色之公立醫院。 

教學訓練宗旨與目標：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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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溫度高於 25度，增 9％死亡風險！ 

6對策清血排毒防猝死 

【早安健康／蔡經謙報導】2023-06-19 

近年天氣越來越熱，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MO）指出，隨地球暖化，未來 5

年內（2023～2027）地球有 98％機率會突破過去最高溫紀錄。台灣民眾在入夏後

也深感炎熱的威力，持續酷暑讓夜間最低溫度超過 25 度。日本最新研究發現，

這樣的「熱帶夜」竟會提升 9％死亡風險。 

日本筑波大學助理教授 Kim Satbyul Estella研究團隊，以研究預防醫學著

稱，該團隊統整了日本 47 個行政區 43 年來（1973～2015）約 2470 萬例死亡病

例與「熱帶夜」資料。 

該研究將「熱帶夜」定義為「晚上到隔日清晨最低溫度超過 25度的日子」，

並以此分析 4～11月熱帶夜的發生日與死亡風險間的關係，同時將心臟病、腦中

風、腎臟病、肺炎等各種死亡原因分成 11種類進行分析。 

研究發現，「熱帶夜」發生時，幾乎全日本的死亡率都會增加。和其他日子

相比，熱帶夜的死亡風險顯著增加 9％。而意外的是，和夏末（8 月半）相比，

在日本的各行政區都發現初夏（6月半）的死亡風險有較高的傾向。 

 

教授示警：身體還不習慣熱，血液黏稠增心血管疾病風險 

Kim Satbyul Estella 分析，之所以初夏死亡風險較高，可能是身體還不習

慣炎熱的關係，體力大不如前的高齡者也會受此影響。研究發現，與熱帶夜有所

關聯的死因，以心血管疾病、冠心病（缺血性心臟病）、腦出血等血管疾病最為

顯著，這可能是因炎熱導致心臟機能低下所引起。 

此外，心肌梗塞、腦梗塞等血管阻塞引起的疾病也不少，這可能是因氣溫上

升導致民眾流汗、血液變得黏稠，容易產生血栓因而發病的緣故。中醫師樓中亮

也曾於《算病 II》指出，人體在睡眠時會流失水分，血液黏稠度因此較高，當血

管收縮、血壓升高，心腦血管疾病風險便會提升。 

Kim Satbyul Estella 因此提醒，即便是還未進入夏季最熱的日子，也要開

冷氣、好好補充水分來面對炎熱夜晚的衝擊，以免過於輕忽而因此猝死。 

夏天留意壓力大！腎上腺疲憊易讓荷爾蒙失調、抗壓荷爾蒙不足 

 

在熱帶夜時應對壓力也相當重要。從事 20 年急診醫療的杉岡診所院長杉岡

充爾提醒，當壓力過大，血管可能會突然痙攣而強力收縮，而導致腦梗塞、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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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塞等嚴重血管疾病。 

因此，感到壓力時，為了盡量減少血管的傷害，腎上腺會分泌抗壓荷爾蒙應

對，以緩和血管的緊張狀態，這個生理機制不論是否處於熱帶夜都會發生。 

然而，若平時過著壓力過大的生活，腎上腺就會逐漸疲憊，難以分泌抗壓荷

爾蒙。綜合杉岡充爾與聯安診所衛教資料，在這個狀況下，不僅可能造成抗壓不

足，導致荷爾蒙失調、新陳代謝出問題，並導致睡不著、容易疲倦、暴躁等症狀，

在熱帶夜時若遭受過度壓力，血管就很可能產生痙攣，而有猝死風險。 

 

夏季防治心血管意外，預防血液黏稠、抗壓妙方不可少 

若想避免在初夏夜間產生心血管意外，改善血液黏稠與應對生活壓力必不可

少。韓國中醫師鄭世姸（정세연，音譯）建議民眾減少 6種食物攝取，預防血液

變得濃稠： 

1、 避免高油飲食 

2、 避免加工食品 

3、 避免加熱過後的動物皮，如豬皮、雞皮等。 

4、 避免冰淇淋 

5、 避免糖漬水果 

6、 避免沙拉醬 

中醫師金素興（김소형，音譯）則提醒民眾，攝取充足水分才能讓血液順暢

流動、防止血液過於濃稠。建議民眾每天在起床前後、上完廁所後、飯前等時間

點喝水，每天至少要喝下約 2L的水分。 

杉岡充爾則建議，晚上時可透過泡澡、薰香等方式度過放鬆的時間，讓增加

副交感神經的活動，讓人能進入「休息模式」，讓抗壓荷爾蒙較容易分泌。 

聯安診所則建議，日常飲食可透過「彩虹飲食法」，多吃五彩繽紛的各類蔬

果，透過這些「抗壓食物」，可攝取豐富的植化素，不僅能抗氧化，更能成為身

體製造抗壓荷爾蒙的源頭。 

 

出自早安健康 https://www.edh.tw/article/34061 

 
本院祝您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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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公布民眾通報高風險賣場(平臺) 

發佈日期：2023-06-14 

如接獲以上賣場假客服電話，除撥打 165 專線舉報外，建請速向賣場反映遭詐情

事，以維護您的權益！ 

 

 
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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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票券新規定，購票觀賽有保障 
 

日期：112/06/16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為避免運動賽事因為明星球員臨時未出賽與消費者預期產生落差，衍

生大規模消費爭議之情況再次發生，並強化退票機制及場館安全責任規

定，以保障消費者購票觀賽之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業已審議通過「運

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經教育部公告施行。 

本案除明定審閱期間原則不得少於 3 日及給與審閱契約內容之方式

外，其餘重點規範如次： 

一、明定適用範圍 

    本案僅適用於國內舉辦的運動比賽活動，所銷售之「單一場次票

券」。至於「季票」，是銷售一種會員資格，不在本案適用範圍之

內。 

二、賽前資訊公告 

(一)比賽前，業者應公告該場比賽「可出賽名單」。該名單發生變

動時，業者應「通知」消費者或以明顯方式「公告」，並說明

變動之「理由」。若業者未為通知或公告，消費者得要求退費。 

(二)球團或教練有調度自主權，在「可出賽名單」內之球員，並

不代表一定會「上場」。 

三、明定退票機制 

(一)退票時限 

1.業者應明定比賽日前消費者得退票之最後期限(不包括比賽

日當日，且不得多於 7 日)。 

2.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例如：下雨)導致比賽延期者，延

期後之比賽日前，消費者均得退票。 

(二)手續費 

1.退票事由可歸責於消費者時：得收取最高票面金額 10%的手

續費。 

2.退票事由不可歸責於消費者時：不得收取手續費。 

(三)黃牛票防範機制 

1.非供自用，購買票券而轉售圖利者，業者得不予退票。 

2.可由退票張數及其他事實綜合判斷是否為「非供自用」。 

四、強化安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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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場規範 

業者應訂定入場規範(例如：不得攜帶玻璃瓶或鋁罐飲料、長

柄雨傘、長腳架等入場)，以維護比賽品質、運動員及消費者

之安全。 

(二)入場人數 

基於公安及逃生考量，具體要求售票數量不得超過比賽場館之

「觀眾席數」或「各級主管機關所定人數」。 

(三)保險 

考量比賽過程中，可能產生各種風險(例如：棒球比賽被界外

球砸傷)，具體要求業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購票觀賞運動比賽

前，應注意業者所提供之各項售票資訊及退票機制是否與「運動賽事票券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相符。若遇到相關消費爭議，可

依法向業者主張權利或提出消費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消保處亦呼籲舉辦運動賽事之業者，銷售門票應避免使用具爭議之廣

告行銷手法，以免誤觸「不實廣告」之法律界線。售票資訊應符合「運動

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並確實履約。倘有與

前開規定未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將依消費者保護

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罰。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5a3c5dd1-dd44-4d9b-ade1-965f48e10f5a 

 

消費者保護專線－只撥 4碼 1950，全國都通，一通就護您！ 

1950專線按一般電信收費標準計費。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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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一、 新聞案例：台中霧峰分局偵查小隊長涉洩密 當眾遭憲兵隊帶走 

（中時新聞網/潘虹恩、陳淑芬 2023/06/12）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偵查隊年約

50 歲的劉姓小隊長涉嫌偵辦案件時洩密，12 日下午在分局辦公室遭檢方帶著憲兵隊當眾

帶走，檢方偵訊後向台中地院依照洩密罪嫌聲押，至於外傳涉貪尚在調查；霧峰警分局表

示，案由分局主動報請偵辦，倘聲押獲准，本分局將依法予以停職處分，並追究相關人員

考監責任。 

據悉，劉姓小隊長從警至今 30 餘年，平時做事勤懇、盡責。霧峰警分局近期偵辦網

路販賣大麻毒品案件，每每溯源跟監蒐證時，嫌犯彷如知道警方行動般有所防備，懷疑似

有員警洩密，主動報請檢察官調查，發現偵查隊劉姓員警涉有嫌疑。 

今日下午檢方帶著憲兵隊前往霧峰警分局進行搜索，並當眾人的面將劉姓小隊長帶

回，檢方漏夜偵訊，依照洩密罪嫌向台中地院聲押，至於外傳涉嫌貪汙尚在調查。 

霧峰警分局表示，霧峰分局偵辦網路販賣大麻毒品案件，於向上溯源實施跟監蒐證

時，發現犯嫌疑似預知警方行動而有防備之舉，懷疑似有員警洩密，經向承辦檢察官報告，

檢察官指示不法部分另案秘密調查；案經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台中市政府警

察局督察室、政風室及霧峰分局進行蒐證調查，發現偵查隊劉姓員警涉有嫌疑。 

霧峰警分局指出，12 日由檢察官帶領專案小組成員，針對劉員住處、使用車輛及辦

公處所實施搜索並查扣相關證物，全案於調查偵訊後移請檢察官複訊，並向台中地方法院

法官聲請羈押，倘聲押獲准，本分局將依法予以停職處分，並追究相關人員考監責任。 

霧峰警分局分局長陳祥麟要求同仁恪遵紀律，並要求單位主管落實內部管理 工作。

他說，發現員警有異常癥候即應多加關懷並即時約制、規勸，避免發生違法、違紀案件，

本分局秉持整飭警察風紀決心，勇於面對問題，秉持不掩飾、不庇縱精神，維護警察形象。 

檢方複訊後，認為涉洩密嫌重大，已向法院聲請羈押，至於是否涉及貪汙，進一步追

查。 

 

二、 溫馨叮嚀：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接觸到之各種公務機密資料，不論是否與其職務有關皆應保密，尤

其與其職務有關時，更應小心謹慎處理相關資訊，嚴防以任何方式外洩，加之現今大眾重

視個人資料保護，同仁於處理與民眾有關資訊時，應自主提高保密措施慎防洩密風險。公

務員洩漏刑法第 132條規定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前項機密，者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金。另外，若借機圖利自己或他人，恐有涉犯貪汙治罪條例之嫌疑。 

 
 

維護機密，你我有責；任意洩密，鐵窗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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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火災知識 
 
火災應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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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98&article_id=342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無預警；安全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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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應行注意事項 

 
•依規定，同仁赴大陸地區旅遊，應事先填寫「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陳核後，經機關核
准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陳核。 
•違反之法律效果: 
依「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
察人員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第 5點， 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請假手續，詳實申報請
假事由、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得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或由第三地轉赴大陸地區，
違者將依相關法令處罰。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109年2月18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十一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
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
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
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所定人員。 

第四條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
監三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一款人員，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
大陸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管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原）服

務機關（構）或委託機關意見。 
第五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
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
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 

第六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
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虞等特殊情事需
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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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國家或地

區。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派駐外人員、任職國家
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
或機密科技研究者，不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
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七
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陸地區，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

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
機關（構）、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
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等級屬機密以上者，應
以紙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主管機關許可前，報經
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
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
機關（構）、委託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
申請；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構）
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

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
請；不能補正者，逕駁回其申請。 

第十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第八條第一項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構），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
（市）長送交主管機關，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
第三項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涉及其他主管機關
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各機關（構）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前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補
正；必要時，亦得請其說明。 

第十一條 各機關（構）應定期抽查依第一項規定送交之通報表，提供各機關（構）首長參處。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與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前項規定或相關法
令之虞，應一併於前條第一項通報表載明；必要時，各機關（構）得請法務部調查
局協助處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
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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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2點： 
本規範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員工：指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與市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構））依法令

從事於公務之人。 

（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

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三）公務禮儀：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

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 

（四）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者。但同一年

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五）請託關說：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

利義務之虞。 

（六）受贈財物：指以無償或不相當之對價，收受他人具有價值之財物或其他利益。 

（七）飲宴應酬：指接受他人邀請之飲宴招待或其他應酬活動。 

 

廉政法規資訊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問：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市立醫院醫師、市立學校教師、市營事業服務人員等，是否適用

本規範？ 

答： 

（一）適用對象：本規範適用對象為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與市營事業機構依法令從事於公

務之人（本規範第 2 點第 1 款參照），包含首長、機要人員、醫事人員、校長、教師、

職員、職工（包含技工、工友、司機等）、約聘（僱）人員、臨時人員等。 

（二）市立醫院醫師： 

市立醫院之醫師為本規範適用之範圍。 

（三）市立學校教師： 

市立學校之教師為本規範適用之範圍。 

（四）市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 

市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為本規範適用之範圍。 

 

 

 

 

 

 

 

 

 

 

 

 

 

 

正正當當服務，盡本分；清清白白做事，求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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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宣導-認識反貪腐公約 

 

小夫是廉潔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科員，平日負責停車空間管理業務，

下班閒暇之餘，喜歡到按摩店鬆弛筋骨，因而認識許多按摩業者，其中又與真

輕鬆養生會館負責人大雄特別熟識。某日，大雄苦於其會館遭廉潔市政府斷水

斷電，無法復水復電而求助於小夫，小夫竟打腫臉充胖子，明知依職權，無從

簽陳或決定是否復水復電，竟向大雄佯稱可以復水復電，並多次電聯大雄，表

示廉潔市政府中申請復水復電業務之承辦人及科長是他的哥們、牌友。又在某

日晚間，小夫逕赴大雄住處，向大雄表明如同意其插乾股養生館之經營，並支

付 20 萬元款項，即可打點承辦業務公務員，解決復水復電問題。 

大雄想到養生會館遭廉潔市政府斷水斷電無法營業，如果一直拖下去，人

事、設備成本將付諸流水，急迫之下，相信小夫是友情相挺，便允諾小夫的要

求，並向友人王聰明調借 20 萬元準備交付。 

友人王聰明一聽來龍去脈，便提醒大雄，小夫的要求可能是騙局，大雄另

循管道向市府查詢後，知道受騙了，未依約定交付款項，小夫利用「友情」換「真

金」的計謀才沒有得逞。 

 

小夫的行為是否已經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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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5 條第(b)款「賄賂國家公職人員」規定，各締

約國均應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他措施，將故意觸犯之下列行為定為刑事犯

罪：(b)公職人員為其本人、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行求或收受不正當

利益，以作為該公職人員於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之條件等規定。 

二、我國現行《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2 項就同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之詐取財物未遂

罪，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6 千萬元以下罰金，係指公務員

假藉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以利用，施用詐術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詐取財

物，但被害人尚未為財物之交付而言；至若公務員所用方法不能認為是詐

術，且亦不致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 

又同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罪，則以公務員就其職務

上之行為，向相對人(被害人)求為給付金錢或財物之單方意思表示，一經要

求，罪即成立，不問相對人允諾與否。兩罪均係以公務員以不法手段圖取

財物為構成要件，僅其行為人(公務員)不法圖取之原因，及被害人就行為人

有無職務上之權力認知有所不同而已(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 

3719 號判決參照)。 

三、前述《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2 項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未遂者，

與《刑法》第 339 條第 2 項普通詐欺取財未遂者兩者區別點在於，行為人

是否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來詐取財物，所稱「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包

括法律或命令賦予公務員以一定之職務，而公務員竟利用職務本身之機

會，或由該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詐取財物，且解釋上係認不以職務上有最

後決定權限者為限，但職務上衍生之機會是否必須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為

必要。 

在本案中，利用職務詐取財物未遂罪成立之關鍵在於認定小夫實行之詐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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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務實質關聯性之認定，倘兩者若無實質之關聯，縱行為人具有公務

員身分，仍僅能成立《刑法》339 條第 2 項之普通詐欺未遂罪矣，爰就此

職務上關聯性認定宜採取較為寬鬆之見解，以貫徹保護公務員職務的廉潔

性、純正性、公正性及無收買的可能性。 

 

 

 

 

 

 

在外國之立法例中，日本刑法對於公務員接受請託而斡旋，此規範類型之

一，即從事不正當行為或不從事應當做之行為，特別是具有廣泛裁量權的高級公

務員涉有斡旋受賄罪之規定，不論其是否有詐欺行為，縱為無詐欺之行為，亦能

論罪科刑(參考日本刑法第 197 條之 4，公務員接受請託，使其他公務員在職務

上從事不正當的行為或不從事應當之行為，作為其進行或已進行斡旋的報酬而收

受或要求、期約賄賂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我國，公務員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本應誠實清廉執行職務，不得

有損失名譽之行為，當然更不可藉著民眾對其執行職務之信賴，詐取財物。《貪

污治罪條例》賦予此條例保障國家功能執行者的不可收買性、公務執行的純潔性

與人民對公務執行的信賴性，故身為公務員必須以「勿以惡小而為之」時刻自我

警惕。 

 

 

 

資料來源: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6438/6470/6472/55428/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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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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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圖小利，自毀前程；拒收餽贈，高枕無憂。 

 

各位同仁如有廉政法令相關問題，請洽詢政風室， 

政風室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 

政風室分機 8213、8215、5208 

 

廉潔政府是大家的期望，檢舉不法是您我的責任。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管道】 

＊現場舉報；24小時檢舉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號） 

＊電話舉報：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書面舉報：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 

＊傳真舉報：02-2381-1234 

＊電子郵件舉報：gechief-p@mail.moj.gov.tw 


